
 

城北華人基督教會講道信息大綱 
 

主題：基督徒的核心美德(四)：「彼此相愛」是信仰生命的考驗 

經文：約翰壹書 3: 11-24《新譯本》 

講員：溫偉耀博士 2012.09.22/23 
 
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 
 

I. 愛—是一種「出死入生」的扭轉：看見「其他人」〔弟兄姊妹〕(vv.12-18) 

 

〔該隱〕「殺人」=「恨」←  →「愛」=「捨命」（基督） 分享(vv.17-18a) 

   

 ＜死＞-「出死入生」-＜生＞ 

 

 愛是「出死入生」的經驗 

 願意「捨命」(自我犧牲、為人犧牲)，才真正的「愛人」(v.18a) 

 

 

II. 愛—是不看自己、只看見神：面對「自己(的心)」(vv.19-22) 

 

「心安理得」「心責備」←→「心不責備(kataginosko)」「坦然無懼」 

〔在神面前〕 〔在神面前〕 

 「神比我們的心大」(v.20) 

 愛，並非感覺 ― 自己也不同意自己 (kata-ginosko) 

 

 

III. 愛—不是感覺、而是遵守神的命令：仰望「神」(vv.22-24) 

 

「必從神得着」「遵守神的命令」「我住在神裡面」、「神住在我裡面」 

〔神聽祈求〕   〔= 作他所喜悅的事〕 〔與神親近〕 

  

1. 「信神兒子耶穌基督的名」(信耶穌就是基督、是神的兒子) 

2. 「照神的吩咐彼此相愛」 

 愛，並不浪漫 ― 是遵守神的命令(「我住在神裡面」)，「知道自己

是屬於真理」(v.19) (「神住在我裡面」) 

 「愛」是「總要在行動和真誠上表現出來。」(v.18) 

 

 

 


